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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鲍绛 因公请假 李秀华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电电力 600795 东北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忠军 徐伟中 

电话 010-58682100 010-58682100 

传真 010-64829902 010-64829902 

电子信箱 lizhongjun@600795.com.cn xuweizhong@600795.com.cn 

 



1.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七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派送现金红利，派发比例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税）。以 2015 年底总股本

19,650,397,845 股为基数计算，应分红金额共计 2,161,543,762.95 元。该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本公司是控股股东中国国电旗下的全国性上市发电公司，是中国国电在 A 股资本市场的直接

融资窗口和实施整体改制的平台。截至目前，公司拥有直属及控股企业 63 家，参股企业 21 家，

筹建处 6 家。公司资产结构优良，所属企业分布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 25 个省、

市、自治区。近年来，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突出质量效益，做强做优主业，推动转型升级，

公司电源结构和布局得到持续优化。 

（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电联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2015 年，受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下行、产业结构调

整、工业转型升级以及气温等因素影响，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明显放缓，全社会用电量 55,50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0.5%，比上年回落 3.6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1,020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5%；第二产业 40,04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4%；第三产业 7,15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城乡居民生活 7,27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2015 年全口径发电量 56,045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长 0.6%，其中水电增长 5.1%、火电下降 2.3%、核电增长 27.2%、并网风电增长 15.8%、并网太阳

能增长 64.4%。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969 小时，同比降低 349

小时。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年底发电装机达到 15.1 亿千瓦、供应能力充足，

非化石能源发展迅速、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提高到 35%；火电发电量连续两年负增长，

利用小时降至 4,329 小时创新低。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50,184,810,947.88 246,359,001,839.05 246,253,096,773.70 1.55 244,960,460,602.50 

营业收入 54,582,558,772.62 61,793,207,004.73 61,474,849,059.71 -11.67 67,161,349,741.2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04,859,194.37 6,008,634,737.94 6,008,547,847.99 -30.02 6,279,272,769.6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41,928,969.36 5,487,999,182.88 5,487,999,182.88 -31.82 5,857,063,807.4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708,764,544.84 44,478,822,598.24 44,477,775,794.57 7.26 37,335,083,102.12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293,311,302.15 22,798,499,758.90 22,713,421,309.42 6.56 23,201,069,453.16 

期末总股本 19,650,397,845.00 18,822,875,948.00 18,822,875,948.00 4.40 17,229,916,618.0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15 0.348 0.348 -38.22 0.36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15 0.339 0.339 -36.58 0.3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8.945 15.38 15.38 减少

6.435

个百分

点 

16.623 

报告期末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2015 年 1 月公司取得国电宁波燃料有限公司的控制权，该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以前年度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行第一期10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于 2014 年 11 

月14 日发行第二期17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在本报告中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项下。上

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考虑了中期票据

的影响。 

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0.02%，主要原因为： 1）公司参股单位亏损，

本年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92.73%；2）本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3.50%。 

4.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8.22%，主要是由于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可转债完成转股，公司股本增加。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365,031,951.93 13,144,167,861.51 14,852,261,556.16 13,221,097,4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45,723,310.82 1,702,728,706.85 1,571,587,615.07 -715,180,43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1,522,839,686.92 1,657,591,790.09 1,549,613,749.78 -988,116,257.43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74,555,025.97 6,807,017,426.38 5,184,438,664.90 6,227,300,184.9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2,7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7,05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5,000,000 9,038,709,571 46.00 917,431,192 无 国家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0 917,431,192 4.67 917,431,192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21,913,489 421,913,489 2.15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13,970,000 213,970,000 1.09   无 国有法

人 

上海电气（集团）总

公司 

153,916,000 200,000,000 1.02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6,388,432 0.80   无 未知 

北京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100,975,770 0.51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77,142,000 0.39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

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

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5,289,200 0.38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公司 4.67%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装机情况 

截至 2015年底，公司控股装机规模达到 4,630.35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量的 3.07%。其中，

火电机组 3,120.75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67.40%，水电机组 1,080.03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23.32%；

风电机组 408.37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8.82 %；太阳能机组 21.2万千瓦，占总装机 0.46%。 

2015 年，公司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546.75 万千瓦。其中，火电新投机组 201 万千瓦，分别是

江苏泰州二期 3 号机组 100 万千瓦、新疆哈密大南湖 1 号机组 66 万千瓦、新疆克拉玛依热电 2

号机组 35万千瓦；水电新投机组 277.5万千瓦，分别是新疆萨里克特水电站 8 万千瓦、大渡河龚

嘴水利发电总厂铜街子水电站 14 号机技改增容 2.5 万千瓦、大渡河枕头坝一级 72 万千瓦、大渡

河大岗山水电站 195万千瓦；风电新投机组 68.15万千瓦；太阳能新投机组 0.1 万千瓦。 

（二）发电量情况 

截至 2015年底，公司全资及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1,686.57 亿千瓦时，上网

电量 1,649.56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5.76%和 2.93%。完成利用小时 4,077小时，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08 小时，其中：火电完成 4,499 小时，水电完成 3,678 小时，风电完成 1,923

小时，光伏完成 1,420 小时。供热量完成 5,353.37万吉焦，同比增长 9.92%。 

（三）发展情况 

2015年，公司坚持质量效益优先，着力做强做优主业，全年核准电源项目 1,000.39万千瓦，

其中火电 674万千瓦、水电 200万千瓦、风电 126.39 万千瓦。 



（1）重点火电项目取得进展。以外送电项目为龙头，公司大力开发高参数、超低排放的大型

火电和煤电一体化项目，宁夏方家庄 2×100 万千瓦、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 2×66万千瓦、安

徽蚌埠二期 2×66 万千瓦、宁夏大武口热电 2×35 万千瓦、辽宁普兰店热电 2×35 万千瓦、河北

遵化热电 2×35万千瓦取得核准，内蒙上海庙 2×100 万千瓦、内蒙长滩 2×66万千瓦和山西湖东

2×100 万千瓦三个外送电项目稳步推进。 

（2）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良好。积极推进大中型水电资源开发，优化“两区域一流域”开发格

局，双江口水电站 200 万千瓦取得核准。加快推进优质风电项目开发，新疆景峡风电等一批优质

风电项目实现核准。 

（四）经营管理 

2015年，公司深入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加强电力市场研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大力实施低

成本战略，对标指标逐级持续优化，积极开展与行业内先进企业动态对标，狠抓关键要素，细化

落实对标方案，全面提升经济运行水平。通过加强利用小时“四维”对标，深化“争电量”竞赛

活动，激发全员争发电量积极性，公司全年完成发电利用小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仑公司、大

开厂等企业区域对标排名第一。深化成本费用对标，逐级落实管控责任，推进成本费用的源头化

管理和过程控制，在发电利用小时大幅下行的情况下，公司度电可控固定成本同比基本持平。严

控管理费用支出，公司系统八项费用同比降低 16.87%。 

（五）燃料管理情况 

公司持续优化来煤结构，科学购煤、储煤、配煤掺烧，千方百计降低公司煤炭采购价格。报

告期内，公司标煤单价完成 399.77元/吨，同比降低 89.21元/吨；全年累计掺烧经济煤种 2954.1

万吨，节约成本 6.09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系统推行大同“精细化配煤掺烧”的成功经验，首批

4家推广单位已全部上线运行。燃料智能化建设取得新突破，12家企业 15套智能化建设项目按计

划如期建成，计划建成投运率达到 100%。 

（六）节能环保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节能低碳工作，推动科学转型、科技创新。2015 年度我国首台 1000MW 超超临

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泰州#3 机组投产，该项目设计发电煤耗 256.2 克∕千瓦时,比当今世

界最好水平低 6克/千瓦时，比常规百万机组降低发电煤耗约 14克/千瓦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量减少 5%以上，优于燃气机组排放水平，代表了世界领先发电技术。 

基础管理方面，公司以能效对标为主线，以热力试验为导引，通过深化设备提效、强化燃料

管理、细化运行管理等方式，不断提升机组能效指标。采用能量利用平衡分析，优化水电库区调



度，提高水能利用效率。专题分析与总体管控相结合，搭建设备、机组、公司三层指标管控体系，

以点到面全覆盖提升机组经济运行水平，泰州公司、大同公司、布连公司供电煤耗及泰州公司、

布连公司发电厂用电率继续保持全国最优水平。大同#10 机等十四台机组在全国大机组能效对标

竞赛中获奖。国电北仑公司#6、7机组、泰州公司#1、2机组、国电新疆红雁池#1、2机组等共计

16台机组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并已投入运行，大同公司#9、#10机组、东胜#1机组、大武

口#2 机组等 12 台机组部分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其他各火电厂技改工作全面铺开，力争 2018

年、确保 2019年所有火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1）本年度公司通过设立方式新增子公司 7家：国电电力哈密景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电

电力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邯郸东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浙能宁东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云南禄劝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国电电力湖南崀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宁夏中卫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本年度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 1 家。2015 年 1 月公司收购国电宁波

燃料有限公司原股东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有的 49%股权、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持有的 1%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国电宁波燃料有限公司的持股情况

由间接持有其 49%的股权变更为直接持有其 50%的股权。依据国电宁波燃料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

公司拥有对其的控制权，会计核算由权益法变更为成本法，报告期内合并其财务报表并对可比财

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2．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本年度公司转让国电浙江青田水利枢纽有限公司 100%股权。 

    （2）本年度公司转让国电电力吴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5%股权。  

    （3）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年初持有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78%股权，本年度根据《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其他股

东增资稀释后，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22.97%，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不再对其进行合并报表。 

 （4）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国电库尔勒发电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深



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权转让全部程序完成，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不再对其进行

合并报表。 

 3.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表决权比例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本公司持有河北邯郸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持有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

司 50%的股权、持有国电宁波燃料有限公司 50%的股权、间接持有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40%的股

权、间接持有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但公司能够控制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财

务政策，因此公司对上述单位具有实质控制。  

    （2）本公司间接持有宁夏元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40%的股权，但公司与宁夏电力公司集体资

产管理委员会（宁夏电力公司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该公司 30%的股权）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

因此对该公司具有实质控制。 

 4．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上表决权比例的公司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本公司 2013 年新收购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国电安徽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2000 年 3 月 19 日根据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将安徽淮南

田家庵电厂第二招待所资产 5,462,626.33 元与国电力源发电有限公司等四家股东应分该公司

1999年的股利进行等额置换，其中：国电力源发电有限公司 4,042,343.48元，占 74%。四家股东

均未办理安徽淮南田家庵电厂第二招待所产权登记证，安徽淮南田家庵电厂第二招待所也未组建

项目公司，国电力源发电有限公司对其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未纳入合并范围。 


